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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广东电力市场


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零售交易合同补充合同












甲方（电力用户）：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售电公司）：


2025年12 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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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签署信息

	购电方（电力用户，简称甲方）
	电力用户编码：TC315
企业名称：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4420001980721644
所在地址：中山市南区城南三路38号
法定代表人：黎联光
法定代表人有效证件号码：442000198111203290
甲方联系人：梁秋
联系电话：13822773460

	售电方（售电公司，简称乙方）
	售电公司编号：
企业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所在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有效证件号码：
乙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双方于2024年12月12日按广东电力交易中心系统的范本合同签订线上合同《2026年广东电力市场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零售交易合同》（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原合同”），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就原合同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和补充，签订本补充合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原合同违约赔偿条款
当任何一方违反原合同约定出现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 违约金额=违约电量×0.372元/千瓦时×20%，违约电量=|甲方2025年在广东省电力交易中心交易的实际用电量-2026年已履约电量|。
二、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增值服务：
1. 基础服务
为甲方32台变压器提供专业化巡检，提供年度检测报告、安全评估清单及可行性整改方案，为甲方深中跨市公交博览中心枢纽站屋顶47.415kW光伏（无楼梯）2026年度提供清洗服务不少于3次。乙方如违约本项目，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
2. 光伏项目
光伏项目建成后，资产移交需求方，日常运营管理及全部运营收益由需求方负责和享有。
(1)项目明细
城南公交场站：工程额定容量117.00kW
坦洲公交场站：可研容量283.22kW
(2)技术规范要求
并网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光伏组件：采用650W组件，功率偏差0~+3W，转换效率≥24.1%，首年衰减≤1%，后续年衰减≤0.35%，防护等级IP68，工作温度-40℃至+85℃，通过IEC61215、IEC61730国际认证，质保期≥12年
逆变器：转换效率≥98%，防护等级IP66，最大输入电压≥1000VDC，启动电压≤200VDC，MPPT电压范围150-1000VDC，过载能力：110%过载1小时、150%过载10秒，质保期≥5年
整体性能：光伏电站高压并网整体效率≥80.6%
项目质保：整体质保期2年，质保期内每年提供不少于3次清洗服务
(3)工期与违约责任
工期要求：本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日历天内完成
[bookmark: _GoBack]逾期处理：自逾期限起，乙方按1000元/天·项目向甲方支付逾期款项。如逾期超过30天，甲方有权取消本光伏项目，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35万元（城南）、85万元（坦洲）
3. 充电站项目
充电站项目建成后，资产移交需求方，日常运营管理及全部运营收益由需求方负责和享有。
(1)项目明细
①广丰公交枢纽站：需配置800kVA欧式箱变1台、一体式双枪200kW直流充电桩3台、钢结构雨棚尺寸长20米*宽6米*高4.6米。
②开发区会展中心公交枢纽站：需配置630kVA箱变1台，以及640kW柔性充电系统1套、配备10个直流充电终端，无雨棚。
③海湾城公交枢纽站：现有630kVA变压器1台，需配置一体式双枪200kW直流充电桩3台、钢结构雨棚尺寸长15*宽10.5*高4.6米。
④沙溪佳兆业公交枢纽站：需配置630kVA箱变1台，以及640kW柔性充电系统1套、配备8个直流充电终端，无雨棚。
⑤濠东公交站场社会车辆充电站：需配置800kVA欧式箱变2台，以及800kW柔性充电系统2套，每套系统配备10个直流充电终端，其中包括1个液冷超充终端，无雨棚。
(2)技术规范要求
变压器箱体全不锈钢材质。
充电终端需带触控操作屏幕。
项目质量保修期 4 年，其中充电设备整机质保期4年。
(3)工期与违约责任
工期要求：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10个日历天内完成
逾期处理：自逾期限起，乙方按1000元/天·项目向甲方支付逾期款项。如逾期超过30天，甲方有权取消本充电站项目，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90万元（广丰公交枢纽站）、55万元（开发区会展中心公交枢纽站）、50万元（海湾城公交枢纽站）、55万元（沙溪佳兆业公交枢纽站）、150万元（濠东公交站场社会充电站）。
4. 绿色能源发展支持
乙方承担甲方充电站储能技术服务费用额度_____（大写________）。甲方、甲方供应商、乙方另外签订三方协议，乙方代付相应额度，甲方供应商开具收据给乙方。
三、廉洁条款
双方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地方法律法规以及本合同的约定，在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廉洁自律。
甲方及其工作人员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和收受回扣等好处费。
甲方工作人员应当保持与乙方的正常业务交往，不得接受乙方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其个人承担的费用。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可能对公正开展业务有影响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等提供方便。
乙方不得接受甲方工作人员介绍的家属或者亲友从事与合同相关的业务。
乙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关业务，不得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而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或给甲方工作人员报销其个人费用，或邀请甲方工作人员外出旅游和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或为甲方工作人员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等提供方便。
乙方如发现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廉洁条款者，应向甲方举报。甲方不得找任何借口对乙方进行报复。
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合同或者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行贿甲方工作人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乙方相关的法律责任。
四.违约责任
1.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之服务不涉及未经授权或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等法律瑕疵。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乙方应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为维权而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保全保险费、采取其他措施支出的费用、鉴定费、第三方索赔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五、本补充合同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本补充合同的内容与原合同的内容有不符或抵触的，以本补充合同的内容为准。本补充合同未约定的内容，甲、乙双方严格按照原合同的内容执行。
六、本补充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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